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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学院〔2024〕24号

“地学优秀本科生本-硕贯通人才培养计划”实施方案

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（以下简称“地学院”）作为地学

人才培养的重要单位，多年来为国家和学校培养了大量“研究型”、“应用型”和

“复合型”地学专业人才。“面向国家重大需求,构建和实践地质学多元化人才培养

体系”教学改革成果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（2014 年）、“‘五位一体’地质

学拔尖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与实践”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（2022 年）。

国家高度重视现代高水平大学建设，当前“双一流”建设竞争日趋激烈，归根

到底，是人才的竞争。为早日建设成为地球科学领域世界一流大学，对研究型创新

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总结多年育人成果，坚持教学理论与实践并重，改

革与建设并进，不断加强并完善地学人才培养的综合教学改革，是提升教学质量的

关键。根据国家高度重视现代高水平大学建设相关要求，加强并完善地学研究型创

新性人才培养的综合教学改革意义重大。为此，地学院自 2016 年起，实施“地学优

秀本科生本-硕贯通人才培养计划”，针对全院本科生（基地班、燕山书院除外），

在三年级上学期选拔 25 名左右优秀学生，在院内实施本-硕贯通培养。

一、 选拔原则

地学院紧紧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坚持德智体美全面考核，以德为先，

把学生思想品德考核作为推免生遴选的重要内容和录取的重要依据，思想品德考核

不合格者不予推荐录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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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，公正，公平，透明，不拘一格选人才。推荐综合素质高、实践能力强、

科研能力强的本科生进入本-硕贯通培养阶段。所有申报贯通培养的学生必须坚持学

术诚信原则，一旦发现有违反学术诚信行为者，立即取消其贯通培养资格。

二、 申请条件

1、身体健康，品学兼优，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，具有培养前途。

2、完成并通过培养方案要求的前三学年开设的全部课程（含实践教学环节）考

核，学习成绩优良，平均学分绩点 2.8及以上，无任何不及格记录。

3、英语四级考试成绩不低于 425分，或者雅思成绩 5.5分及以上，或者 TOFEL

成绩 80分及以上。

三、 培养方案及相关制度

经选拔进入“地学优秀本科生本-硕贯通人才培养计划”的所有同学，严格执行

本-硕贯通培养方案，在地学院完成本科和研究生学位论文。

1、实施本-硕贯通培养的所有学生，需签署“本-硕贯通培养方案知情书和诚信

协议”，自愿在地学院进行贯-通培养。

2、对本-硕贯通培养的所有学生，在三年级上学期期末前经双向选择确定导师

（导师需具备地学院本年度硕士招生资格），实施院内导师制，由导师根据培养计

划，落实本-硕贯通培养。

3、对入选本-硕贯通培养的所有学生采取分流淘汰制度。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为

分流对象：（1）出现不及格课程；（2）平均学分积点低于 2.8；（3）受到学校纪

律处分；（4）导师认为不适宜进行本-硕贯通培养。

4、大力支持和鼓励本-硕贯通培养的学生进行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，积极

参与导师科研项目，开展科研训练。

四、 凡在校学习期间因各种原因受过处分者，不予接受申请。

五、 申请程序及评定方法

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，提供有关证明材料，院学工组负责申请者资格的审核认

定。学院组织由院学位委员会成员和教师代表组成的评审委员会，对申请者及答辩

进行评审打分，最终按专业确定申请者的综合成绩排名，并进行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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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其他

1、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，地学院[2016]18 号文件《关于实施“地学优秀本科

生本-硕贯通人才培养计划”的通知》废止；

2、其他未尽事宜由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本-硕贯通培养小组负责解释。

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

2024 年 11 月 26 日


